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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苹果公司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苹果被欧盟委员会质疑滥

用非法税收优惠并补缴税
款

• 美国与欧洲间的国际税收
不确定性增加

• 跨国公司跨境避税安排被
质疑的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欧盟裁决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130亿欧元非法
税收利益

根据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欧盟委员会已作出裁定，认定爱尔兰给予
苹果公司的130亿欧元税收利益属于非法政府援助。根据欧盟国家援助规定，爱
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税收利益是非法的，原因在于这些税收利益使得苹果公司相
比其他跨国公司少缴了大量税款。爱尔兰因此需要向苹果公司追缴之前给予苹果
的非法税收利益。

继2014年欧盟对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国家援助进行深入调查以来，欧盟委员会
已作出裁定，1991年以来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两项税收裁定大幅地、人为地降
低了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税款缴纳。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税收裁定通过将苹果
在爱尔兰设立的两个公司（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和苹果欧洲运营公司）认定为不具
有经济实质的主体（ 管理权和控制权都不在该国 ），而将销售利润内部转移到
“苹果总部”。欧盟委员会的评估表明，所谓“苹果总部”只存在于纸面，其本
身不可能产生这些利润。由于爱尔兰税法的特定条款，这些被转移到“苹果总部”
的利润未被任何国家征税，而这些条款已经失效。由于上述税收裁定中的利润分
配方法，苹果国际销售公司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03年的1%下降至2014年
的0.005%。

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这种选择性税收待遇是违反欧盟国家援助相关规定的，因
为选择性税收待遇使得苹果公司相对那些适用相同的国家税收政策的企业具备显
著的优势。欧盟委员会有权要求相关国家自欧盟第一次获取相关信息时起，向前
追溯10年追回相关非法国家援助。针对爱尔兰对苹果公司的非法国家援助，因欧
盟委员会于2013年发出第一次信息请求，爱尔兰需要向苹果追回其2003年至
2014年在爱尔兰少交税金及其利息，共计130亿欧元。

实际上，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税务处理使得苹果公司能够规避苹果产品在欧洲
市场销售所得的几乎所有利润免于交税，这是因为苹果公司将其在欧洲的所有产
品销售都记录为爱尔兰销售公司的收入。苹果公司的上述结构安排是欧盟国家援
助职权范围之外的。如果欧盟其他国家根据本国法律要求苹果公司就其2003年至
2014年期间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和苹果欧洲运营公司的销售利润支付更多的税款，
那么爱尔兰公司向苹果公司追缴的税款可以相应减少。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中不仅介绍了苹果公司在欧洲的税收结构，包括苹果国
际销售公司和苹果欧洲运营公司（这两个设立在爱尔兰的苹果公司是全资被苹果
集团所有的，而最终控制方则是苹果在美国的母公司，Apple Inc.），还介绍了
委员会对该税收结构的评估结果。欧盟委员会的结论是，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
税收裁定使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和苹果欧洲运营公司的销售利润被人为分配到不需
要征税的“苹果总部”。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923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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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在其裁定中列示了苹果公司因拥有不当竞争优势而享受税收利益的金
额的具体计算方法。尤其是，爱尔兰必须将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和苹果欧洲运营公
司销售所产生的所有利润重新分配给苹果的每一个分支机构，而之前这部分利润
直接被转移到了苹果总部。爱尔兰应对这部分重新分配的利润按照正常的爱尔兰
企业所得税规定征收税款。欧盟的裁定并未要求苹果将与苹果总部有关联的爱尔
兰两家公司的利息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欧盟委员会的所有裁定都将接受欧盟法院的审查。如果成员国对欧盟裁定不服选
择上诉，该成员国仍然需要追回非法国家援助，但是可以将回收金额存放在托管
账户，直到欧盟法院判定结果出炉。

根据爱尔兰财政部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爱尔兰财政部长将寻求内阁的批准，以
将欧盟委员会的裁定上诉至欧洲法庭。爱尔兰有2个月零10天的时间来提出上诉
申请。爱尔兰政府将与其法律顾问一起研究欧盟委员会的裁定，并准备上诉理由。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该公司的爱尔兰网站发布了一封致苹果用户的公
开信，信中写道“爱尔兰已表示将对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提起上诉，苹果也会这样
做。我们相信该判决将被驳回。”

在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欧盟委员会近期针对转让定价规则下的国家援助调查》白
皮书中，美国财政部指出：此次欧盟委员会采用的方法是全新且脱离于之前欧盟
的案例法和委员会裁决的；欧盟委员会基于新方法的裁定不应该追溯既往；欧盟
委员会所采纳的新方法违背现行国际常规并且侵害了国际税收体系。

* 美国政府曾警示欧盟以防止欧盟作出不利于苹果公司的判决。某些美国政府官
员甚至建议针对欧洲大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征收报复性税收。鉴于130亿欧元
是如此庞大的金额，美国和欧盟的“税务战争”可能一触即发。这可能导致美国
脱离BEPS行动计划，而这一行为将被视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对抗，而最终
有可能导致BEPS行动计划以及全球其他信息交换举措的失败。

** 目前欧盟委员会尚未发布针对爱尔兰和苹果公司的最终裁定书，我们会及时跟
进。

http://www.finance.gov.ie/news-centre/press-releases/minister-noonan-disagrees-profoundly-commission-apple
http://www.apple.com/ie/customer-letter/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tax-policy/treaties/Documents/White-Paper-State-Aid.pdf?sukey=3997c0719f151520b738a44f57eb9fcb12817eb14da524096c889848e9cfd6e7649b2472bb09affaa08060441046d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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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缴纳排污费的企
业
相关税种：环境保护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需为环境保护税全面推行

做好准备
• 税负平移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人大常委会审议环境保护税法草案

根据全国人大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说明。

据统计，2003年至2015年，全国累计征收排污费2115.99亿元，缴纳排污费的企
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累计500多万户。楼继伟说，此次立法的总体考虑是按照
“税负平移”的原则进行环境保护费改税，根据现行排污费项目设置税目，将排
污费的缴纳人作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根据《草案》，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征税对象等事项规定如下：

纳税人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
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征税对象 •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等4类

免税情形

• 农业生产排放的应税污染物免税，但规模化养殖未列入免税范
围；

• 机动车、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的应税污染物免税；
• 依法设立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向环境

达标排放的应税污染物免税，对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场所不予免
税；

• 对纳税人符合标准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免税；
• 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16-08/30/content_1996075.htm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6-09/02/content_1996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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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6年第53号、54号公告，就营改增试点特定业务的征管问题以及计税依据等
进行明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53号，以下简称“53号公告”）

• 53号公告针对自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以来，一些需要进一步加
以明确的问题予以明确，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
事项，按照53号公告规定执行。

• 此外，53号公告明确，2016年5月1日前，纳税人发生53号公告中其他个
人出租不动产、单位转让解禁后的限售股、银行提供贷款服务的应税行为，
此前未处理的，比照53号公告规定的方式缴纳营业税。

• 53号公告部分重要内容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再发营改增配套
文件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53号、54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19日
执行日期：2016年8月19日、
2016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营业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不属于在
境内销售
服务或者
无形资产
的若干情
形

•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发生的下列行为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或者
无形资产：
 为出境的函件、包裹在境外提供的邮政服务、收派服务；
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建筑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

察勘探服务；
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

服务。

预付卡增
值税问题

•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以下简称“单用途卡”）以及支付机构预
付卡（以下简称“多用途卡”）相关业务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 单用途卡售卡方/支付机构销售，或者接受持卡人充值取得的

预收资金，不缴纳增值税。售卡方/支付机构按“未发生销售
行为的不征税项目”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售卡方/支付机构因发行或者销售单用途卡/发行或者受理多
用途卡，并办理相关资金收付结算业务取得的手续费、结算
费、服务费、管理费等收入，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 持卡人使用单用途卡/多用途卡向销售方或与支付机构签署合
作协议的特约商户购买货物或服务时，销售方/特约商户应按
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 销售方与售卡方不是同一个纳税人的，销售方在收到售卡方
结算的销售款时，或者特约商户收到支付机构结算的销售款
时，销售方/特约商户应向售卡方/支付机构开具增值税普通
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单用途卡，是指发卡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的，仅限于在本
企业、本企业所属集团或者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兑付货物或者
服务的预付凭证。
** 多用途卡，是指发卡机构以特定载体和形式发行的，可在发卡机
构之外购买货物或服务的预付价值。
*** 支付机构，是指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获准办理“预付卡发行与受理”业务的发卡机构和获准办理“预付
卡受理”业务的受理机构。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5475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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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转
让的销售
额确定问
题

• 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的，按照以下规
定确定买入价：
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在股票复牌之前形成的原非

流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
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复牌
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
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
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

 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
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
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

银行贷款
服务纳税
义务时点

• 银行提供贷款服务按期计收利息的，结息日当日计收的全部利
息收入，均应计入结息日所属期的销售额，按照现行规定计算
缴纳增值税。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业管理服务中收取的自来水水费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4号）

•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人，向服务接受方收取的自来水水费，以扣除其
对外支付的自来水水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3%的征
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同时，纳税人可以按3%向服务接受方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 该公告自2016年8月19日起施行，2016年5月1日以后已发生并处理的事项，
不再作调整；未处理的，按该公告规定执行。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银行代收费业务发票使用问题的通知》

• 自2016年9月1日起，北京市银行代收费业务发票可以继续使用；银行代
收费业务发票应统一使用国税机关监制的发票。

此外，各地税务局及各相关部门持续发布营改增热点问题解读，对营改增相关问
题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

 北京市“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升级更名为“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

 上海市“增值税发票勾选认证平台”升级更名为“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

 山东省12366营改增热点问题（ 2016年8月30日）

 江西省12366营改增热点问题 （2016年8月29日）

 云南省12366营改增热点问题（第22期）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
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二十九期、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及
第三十三期了解详情。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54801/content.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08/t20160830_267528.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A1Njc4Mw==&mid=2650803586&idx=1&sn=758200f91847b2f60a5fab6f1d302774&scene=5&srcid=0830yOxax8afOVvhrJTuL87Q#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k5OTgyMQ==&mid=2653329037&idx=1&sn=39761c2132300ae3ea0445ebc24f16f2&scene=5&srcid=0829bORca5HdRyojeahHZNC2#rd
http://www.sd-n-tax.gov.cn/art/2016/8/30/art_43805_1024104.html
http://www.jx-n-tax.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jx/show_content.jsp%5BcontentId=1233079%5D%5BcategoryId=47522%5D%5BsiteName=jx%5D%5BcategoryCode=001002001007013003006%5D
http://www.yngs.gov.cn/webController.jsp?category=info&target=infoView&info_id=b5d77440-467d-4350-9410-28d6e142dea2&department_id=15300000000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2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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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十
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此外，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
税[2016]70号），毕马威也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中国税务快讯》，详解新
文件给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以及金融服务带来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
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二
零一六年六月）

 《中国税务快讯：金融服务业增值税免税范围扩大》（第二十期，二零一六
年七月）

文号：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16年第45号、海关总署公
告2016年第46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25日、
26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
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商务部、海关总署连发两文配套加工贸易业务
审批取消的开展
2016年8月25日、26日，商务部与海关总署连发2文，就取消加工贸易审批有关
事项进行明确。

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45号（以下简称“45号公告”）

• 自2016年9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商务主管部门对加工贸易合同审批
和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转内销审批。

•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制成品如需转内销的，海
关依法征收税款和缓税利息。进口料件涉及许可证件管理的，企业还应当
向海关提交相关许可证件。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46号（关于明确取消商务主管部门加工贸易审批后手
（账）册填制方式的公告）（以下简称“46号公告”）

• 为配合45号公告在2016年9月1日的顺利开展，海关需要就信息化系统进
行调整，46号公告对海关信息化系统调整完毕前的过渡期内手（账）册的
具体填报方式进行了明确。

*  关于45号公告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对企业的相关影响，请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
税务快讯：外贸利好措施出台：取消全国范围内加工贸易业务审批》（第二十五
期，二零一六年九月）了解详情。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0-new-circular-expands-upon-china-vat-exemptions-for-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1608/20160801384061.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16243.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alert-25-examination-approval-procedures-processing-trade-operations-abolished-nationw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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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新设的7个自贸区
所在地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我国将新设7个自贸试验区

根据中国政府网发布的新闻，2016年8月31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我国将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在辽宁省、
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新
设7个自贸试验区主要探索方向如下：

• 辽宁省主要是着力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打造对外开放水平
的新引擎。

• 浙江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
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

• 河南省主要是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 湖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

• 重庆市主要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 四川省主要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 陕西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
用，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下一步，商务部将尽快会同相关省市和部门，研究完善新设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
履行必要审核程序后实施。

高虎城部长同时还提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取得了
显著成效，具备了复制推广的条件。国务院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修改外资三法及《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有关行政审批的规定，
将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调整为备案管理。本次法律修
改如经审议通过，将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运行了30多年的外商投资“逐案审批”
管理模式，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贯彻了“法无禁止皆可为”
法治理念，将为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创造更加公平、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

* 有关2016年新发布与上海、广州自贸区相关的法规文件，您可以点击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二期、第三十二期了解详情。

http://www.gov.cn/xinwen/2016-08/31/content_5104049.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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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2号）

2016年8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52号公告，对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
有关问题予以补充，进一步明确了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提供的身份证明、车辆价
格证明、车辆合格证明的凭证以及车辆购置税征管资料等内容。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开具车船税完
税证明相关工作的通知》（税总办函[2016]820
号）
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1号，以下简称“51号公告”），2016年8月24日，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税总办函[2016]820号文，明确了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
人的需要，制作开具车船税完税凭证的告知书，并将具体办理流程等内容对外公
布。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 关于51号公告的具体内容，您可以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二期了
解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
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6年第56号）
2016年8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56号公告，为采集纳税人信息，修
订了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5305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56818/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5767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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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关于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意见》（工
商个字[2016]167号）
2016年8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工商个字
[2016]167号文，决定从2016年10月1日起，在黑龙江、上海、福建、湖北省
（市）这4个试点地区实施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即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具有原营
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功能，税务部门不再发放税务登记证。其他27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5个计划单列市自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个体工商户“两证整
合”。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金税三期工程优化版
系统启用后明确部分涉税事项的公告》（北京
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14号）
2016年8月29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布2016年第14号公告，针对金税三期系统
启动后的税（费）种认定、申报错误处理、非正常户认定、非正常户解除、报验
登记管理、跨区税源登记、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等十二项税收事项的处理
方式进行明确，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 关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针对金税三期系统上线的其他事项
的公告，您可以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了解详情。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lhfw/lhfw/xxzx/201608/t20160831_170775.html
http://shiju.tax861.gov.cn/ssxc/sszt/jssq/zytz_display.asp?more_id=1583281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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